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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

姓名 潘鸿圆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611 民族 满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及所在部门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法学院
行政职

务
无

参加工作时间 2012 年 6 月
现从事

专业
法学

累计专业技术

工作年限
10

现职称 讲师 取得时间 2017.09 聘任时间 2017.09

申报职称 副教授 申报专业名称 法学

最

高

学

历

情

况

全日制

教育

2012 年 6 月毕业于 云南大学 学校 法学专业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学位 硕士

在职教育
年 月毕业于 学校 专业

学历 学位

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 所学或从事专业 担任职务

2005.09--2009.06 西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法学（本科） 学生

2009.09--2012.06 云南大学 法学院 法律硕士法学（硕士研究生） 学生

2012.10--2014.03 昆明铁路局昆明火车站 办公室 文员

2014.03—今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法学

辅导员、

班主任、

专职教师、

学业导师

聘任现职称以来承担课题（项目）情况

起止时间 课题（项目）名称 批准机关 本人承担部分 完成情况

2014.03--2018.09
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浅析高校

教育改革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

院
主持人 已结题

2017.09—2020.07 互联网+共享公益 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 第二指导老师 已结题

2021.05—至今
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中知识

产权的问题研究
云南省教育厅 主持人 在研

2021.09—至今
新时代法治政府标准建设途径

研究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
第四参加人 在研

聘任现职称以来获得专利情况

批准时间 专 利 名 称 批准机关 排名 推广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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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现职称以来获得表彰奖励情况

时间 表彰奖励名称 批准机关 奖励等级 排名 本人承担任务

2021.02 2020年校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

学院
校级 第五 资料汇总、编纂

聘任现职称以来学术研究成果情况

时 间 名称（题目）
出版单位

（发表刊物）
本人承担部分 字 数

2019.12
Voluntary Surrender System in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Code and Judicial

Practice

2019 7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Economic

s,Social
Science,Arts,Sports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Conference,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Managem
ent and Social

Science

第一作者 1714

2019.05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Crime and Penalty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in

China

WOP in
Education,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y

第一 2969

2020.01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领域中罪刑法定原

则适用的体现
楚天法治 第一作者 2278

2020.11 刑法学案例教学的构建与反思研究 教育学文摘 第一 2935

2020.08 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探析 时代人物 第一作者 4901

2021.02 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 教育学文摘 第一 2809

2021.02 新时代新阶段的中国理论法学 中国教师 第一 2990

2021.04 案例教学法在刑法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教师 第一 2976

2021.11 新闻传播中知识产权问题及对策探究 中国报业 第一 3953

2021.01 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中知识产权问 新闻传播 第一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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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

2021.12 依法治校视域下当代高校与大学生之

间的法律纠纷及其解决措施研讨
智慧东方 第一 3049

2021.12 高校学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现状及

应对措施
智慧东方 第一 2395

2020.07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考 新闻传播 第二作者 3338

2019.10 Though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M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OP in
Education,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y

第二作者 2551

2020.11 《刑法学》（“十三五”规划教材） 吉林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 10.2 万

2019.12 《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九州出版社 副主编 7万

聘任现职称以来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本人于 2014 年 3 月进入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法学院工作，担任 2011 级学生辅导员和 2011 级法学 1

班法学 2 班两个班级班主任一职，兼法学院维稳安全员和资料室管理员。2015 年 9 月转为专职教师一职。

自任职以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没有任何违纪违法、教学事

故的行为发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自 2014 年入职以来，治学严谨，遵循教育教学规

律，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良，形成有一定影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在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方面

取得一定的成绩。担任过《劳动合同法》、《建设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经济法》、律师与公证》、

《法理学》、《刑法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案例教程》等 8 门法学课程的讲授工作，教学水平高。共计

完成课堂教学课时数 1464 学时，实验教学 452 学时。

具有本专业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具有发表、出

版的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教学研究成果、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取得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表论文共计共发表论文 14 篇，9篇为独撰，3篇为第一作者，2 篇为第二作者，其中 3 篇为 C 类核心期刊；

共出版 2 本教材，2本为副主编。共承担项目 4项：主持厅级项目 1 项、主持校级项目 2 项、参加省级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排名第 4。

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较好融入教学过程，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指导毕业生

论文共 29 人数，指导效果良好。指导学生课程设计论文写作共 123 人数，指导效果良好。

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互联网+共享公益》并顺利结题。

8年间，不断摸索教学方法和积累教学经验，教学效果良好，获得了学生与教学督导的认可。

现将我从事高校法学教育期间的专业工作汇报如下：

一、思想道德工作

自任现职以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修养，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

书育人，坚持教育与育人相统一，言传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

一。

二、学生工作及行政工作

2016-2018 年担任 2016 级学业导师，对 14 名同学进行学业规划、专业学习以及创新能力培养。并连续

3次担任部分毕业生就业指导教师工作和一对一帮扶工作。并担任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大创项目 1 项，

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案例教程》平时的教学中，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能力，经常在

梳理学术脉络的同时，带着学生一起查阅“司法文书网站”和“两高”指导性案例与法条。完成实践课程共

计 452 课时，指导学生 766 人数。

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较好融入教学过程，在学生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指导毕业生

论文共 29 人数，指导效果良好。指导学生课程设计论文写作共 123 人数，指导效果良好。

三、教学工作

自 2014 年入职以来，治学严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良，形成有一定影响

的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在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担任过《劳动合同法》、《建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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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经济法》、律师与公证》、《法理学》、《刑法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案例教程》、《习近平法治思想》等 9 门法学课程的讲授工作，教学水平高。共计完成课堂教学课时数 1464

学时，实验教学 452 学时。

具有本专业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具有发表、出

版的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教学研究成果、教科书等代表性成果，取得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表论文共计共发表论文 14 篇，9 篇为独撰，3篇为第一作者，2 篇为第二作者，其中 3 篇为 C类核心

期刊；共出版 2本教材，2 本为副主编。共承担项目 4 项：主持厅级项目 1 项、主持校级项目 2 项、参加省

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排名第 4。

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互联网+共享公益》并顺利结题。

8年间，不断摸索教学方法和积累教学经验，教学效果良好，获得了学生与教学督导的认可。

四、科研工作

高校教师除了教学工作外，科研工作也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加强自身科研能力，提升学

术水平，在保质保量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理论知识水平的提升，自 2017 年至今，完成科研成果

如下：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

1、 HongyuanPan，LuLiu：Voluntary Surrender System in China’s Current Criminal Code and Judicial

Practice,2019 12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Economics,Social Science,Arts,Sports am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Conference,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

（待 CPCI 检索，知网已检索）

2、 HongyuanPan：The Application of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Crime and Penalty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in China，2019 5th WOP in Education,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y. （待 CPCI 检索，知网已检索）

3、潘鸿圆、刘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领域中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体现，载楚天法治，2020 年 1 月刊。

4、潘鸿圆：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困境和措施研究，载教育学文摘，2020 年 11 月刊。

5、潘鸿圆：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探析，载时代人物，2020 年 8 月刊。

6、潘鸿圆：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载教育学文摘，2021 年 2 月刊。

7、潘鸿圆：新时代新阶段的中国理论法学，载中国教师，2021 年 2 月刊。

8、潘鸿圆：案例教学法在刑法教学中的运用，载中国教师，2021 年 4 月刊。

9、潘鸿圆：新闻传播中知识产权问题及对策探究，载中国报业（C 类），2021 年 11 月刊。

10、 潘鸿圆：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中知识产权问题研究，载新闻传播（C类），2022 年 1 月刊。

11、潘鸿圆：依法治校视域下当代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及其解决措施研讨，载智慧东方，2021 年

12 月刊。

12、潘鸿圆：高校学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应对措施，载智慧东方，2021 年 12 月刊。

13、刘璐、潘鸿圆：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考，载新闻传播（C类），2020 年 7 月刊。

14、 LuLiu , HongyuanPan: Though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GM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2019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e,investment,and law, WOP in Education,Social Sciences and Psychology（待

CPCI检索，知网已检索）

（二）副主编教材 2 本

1、《刑法学》（“十三五”规划教材）,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1 月，副主编

2、《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9 年 12 月，副主编 。

（三）主持、参加课题 4 项

1、2016 年—2019 年主持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教学改革项目《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浅析高校教育改革》，

已结题。

2、2021 年至今，主持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中知识产权的问题研究》，

论文已发表，等待检索结题。

3、021 年至今，参与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法治政府标准建设途径研究》，在研。

4、作为指导老师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互联网+共享公益》，以顺利结题。

自评任讲师 5 年来，在教育厅和学院各级部门的领导下，我在思想政治、师德、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教学水平仍需改进，科研能力仍需不断加强，需要今后更加努力地创新教

学，虚心地向各级领导、教授名师、专家同行学习，争取更大的进步。


